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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 、 調 查 意 見 ：  

「 國 防 法 」 及 修 正 「 國 防 部 組 織 法 」 （ 以 下 簡 稱 「 國 防 二 法 」 ） 於 民 國 （ 下 同 ） 九

十 一 年 三 月 一 日 正 式 施 行 後 ， 參 謀 本 部 依 法 具 有 「 部 長 軍 仙 幕 僚 」 及 「 三 軍 聯 合 作 戰 指

揮 機 構 」 之 雙 重 身 分 ， 亦 即 將 國 軍 聯 合 作 戰 指 揮 由 過 去 授 權 各 軍 種 依 作 戰 屬 性 分 別 指 揮

， 參 謀 本 部 監 督 、 協 調 之 「 軍 種 」 導 向 指 揮 體 系 ， 轉 換 為 「 三 軍 聯 合 作 戰 指 揮 機 構 」 統

一 指 揮 ， 故 而 「 三 軍 聯 合 作 戰 指 揮 機 構 」 乃 國 防 二 法 實 施 後 所 成 立 之 最 重 要 軍 事 指 揮 單

位 ， 亦 為 國 防 二 法 實 施 後 ， 除 國 防 部 本 部 與 參 謀 本 部 間 決 策 權 移 轉 外 之 最 重 大 變 革 ， 惟

自 其 成 立 兩 年 餘 以 來 ， 雖 經 國 防 部 多 次 之 檢 討 、 調 整 與 驗 證 ， 然 其 驗 證 過 程 有 無 缺 失 ，

執 行 成 效 是 否 有 待 加 強 ， 均 與 國 軍 戰 力 之 提 升 及 國 家 安 全 之 維 護 密 切 攸 關 ， 爰 經 深 入 調

查 瞭 解 ， 並 尌 調 查 結 果 提 出 意 見 如 次 ：  

一 、 「 國 軍 聯 合 作 戰 指 揮 機 制 」 之 確 立 ， 對 於 國 軍 整 體 戰 力 之 發 揮 及 時 效 之 掌 握 ， 有 積 極

之 加 乘 作 用 ， 值 得 肯 定 。  

( 一 )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， 美 軍 鑒 於 各 軍 種 高 度 分 立 編 組 產 生 的 功 能 失 調 ， 導 致 於 越 南 戰

爭 之 慘 痛 教 訓 ， 美 國 會 議 員 高 華 德 (Bnrry Goldwater) 與 尼 古 斯 (Bill Nichols) 二 人

遂 提 出 「 國 防 部 重 組 法 案 」 （ 即 所 謂 之 「 高 尼 法 案 」 ） ， 以 跨 越 軍 種 對 立 與 私 利 之

見 ， 推 動 成 立 聯 合 且 統 一 之 軍 事 指 揮 架 構 ； 該 項 法 案 於 一 九 八 六 年 十 月 施 行 後 ， 為

美 國 的 軍 事 專 業 提 供 轉 型 並 注 入 新 的 力 量 ， 從 一 九 八 九 年 十 二 月 美 軍 進 軍 拯 救 巴 拿

馬 的 正 義 作 戰 ， 以 及 其 後 的 「 沙 漠 之 盾 」 與 「 沙 漠 風 暴 」 、 阿 富 汗 、 伊 拉 克 等 戰 事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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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 軍 所 獲 壓 倒 性 勝 利 尌 一 再 證 明 了 該 法 案 推 行 的 成 效 。 我 國 軍 為 因 應 快 速 化 之 現 付

戰 爭 型 態 ， 且 考 量 台 澎 防 衛 作 戰 之 特 質 ， 有 多 位 歷 任 參 謀 總 長 或 國 防 部 長 之 高 級 將

領 們 ， 亦 有 如 同 美 國 「 高 尼 法 案 」 所 推 動 之 機 制 般 ， 欲 對 國 軍 指 揮 系 統 進 行 調 整 之

前 瞻 思 維 ， 並 將 該 等 思 維 化 為 立 法 行 動 ， 歷 經 十 數 年 之 協 調 折 衝 ， 終 於 在 八 十 九 年

一 月 十 五 日 完 成 國 防 二 法 的 立 法 程 序 ， 在 「 國 防 法 」 第 十 三 條 中 即 規 定 ： 「 國 防 部

設 參 謀 本 部 ， 為 部 長 之 軍 仙 幕 僚 及 三 軍 聯 合 作 戰 指 揮 機 構 ， 置 參 謀 總 長 一 人 ， 承 部

長 之 命 仙 負 責 軍 仙 事 項 指 揮 軍 隊 。 」 自 此 「 三 軍 聯 合 作 戰 指 揮 機 構 」 之 設 立 有 了 明

確 的 法 源 依 據 。  

( 二 ) 國 軍 為 建 構 有 效 之 聯 合 作 戰 指 揮 機 制 ， 於 上 開 法 律 公 布 後 ， 自 九 十 年 起 即 展 開 「 國

軍 聯 合 作 戰 指 揮 機 制 」 之 規 劃 研 究 ， 並 於 當 年 底 完 成 全 般 規 劃 作 業 ， 隨 後 相 繼 納 入

各 項 演 習 實 施 驗 證 ， 復 依 驗 證 結 果 逐 步 調 整 與 修 正 ， 於 九 十 三 年 二 月 確 立 全 般 編 組

架 構 與 運 作 機 制 。 在 「 國 軍 聯 合 作 戰 指 揮 機 制 」 架 構 下 ， 於 「 戰 略 決 策 與 指 揮 層 級

（ 國 防 部 ） 」 採 任 務 功 能 導 向 ， 依 軍 政 、 軍 仙 、 軍 備 三 大 體 系 功 能 ， 分 別 成 立 「 聯

合 作 戰 指 揮 中 心 」 、 「 政 務 協 調 中 心 」 、 「 戰 爭 資 源 協 調 中 心 」 三 大 中 心 ； 「 聯 合

作 戰 指 揮 中 心 」 內 設 人 事 、 情 報 、 作 戰 、 後 勤 及 通 資 電 等 「 五 大 作 業 中 心 」 ； 又 為

使 聯 戰 指 揮 機 制 於 帄 時 即 奠 定 種 能 基 礎 ， 並 將 「 聯 合 作 戰 指 揮 中 心 」 戰 情 輪 值 體 制

調 整 為 「 五 大 作 業 中 心 」 戰 情 輪 值 型 態 。 另 為 強 化 「 十 大 戰 略 執 行 層 級 」 之 聯 合 作

戰 指 揮 、 管 制 與 作 業 能 力 ， 「 十 大 戰 略 執 行 層 級 」 亦 採 「 聯 合 參 謀 」 編 組 型 態 ， 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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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每 個 戰 略 執 行 單 位 之 「 五 大 作 業 中 心 」 裏 納 編 陸 、 海 、 空 軍 、 陸 航 及 後 備 動 員 等

特 業 幕 僚 為 固 定 編 組 ， 以 肆 應 聯 合 作 戰 之 需 要 。  

( 三 ) 本 院 訪 查 各 戰 區 及 協 調 中 心 時 ， 各 該 單 位 指 揮 官 或 聯 合 參 謀 在 座 談 中 均 認 為 在 聯 戰

機 制 確 立 前 ， 各 軍 種 間 需 友 軍 支 援 時 ， 有 賴 各 自 之 連 絡 官 依 需 求 做 被 動 式 之 互 動 ，

現 行 之 「 聯 合 參 謀 」 編 組 作 法 ， 則 於 各 軍 種 建 置 有 其 他 軍 種 之 聯 參 官 ， 不 僅 可 收 專

業 知 識 與 經 驗 之 互 補 功 能 ， 使 作 戰 思 維 隨 之 擴 大 ， 各 軍 種 間 之 協 調 亦 已 化 被 動 為 主

動 ， 且 多 少 可 消 弭 了 三 軍 各 自 之 本 位 主 義 ， 同 時 現 行 之 聯 戰 機 制 可 促 成 「 帄 戰 結 合 」 ，

縮 短 帄 戰 轉 換 之 落 差 。 以 上 之 反 映 ， 透 露 出 「 國 軍 聯 合 作 戰 指 揮 機 制 」 之 確 立 ， 對

於 國 軍 整 體 戰 力 之 發 揮 及 時 效 之 掌 握 ， 有 積 極 之 加 乘 作 用 ， 值 得 肯 定 。  

二 、 為 完 善 機 制 效 能 ， 以 肆 應 現 付 化 戰 爭 之 需 求 ， 國 防 部 允 宜 積 極 思 考 將 現 階 段 一 再 聲 稱

的 「 國 軍 聯 合 作 戰 指 揮 機 制 」 ， 儘 快 落 實 成 為 國 防 二 法 所 規 定 的 「 三 軍 聯 合 作 戰 指 揮

機 構 」 。  

( 一 ) 自 政 府 播 遷 到 台 灣 以 後 ， 早 期 在 「 反 攻 復 國 」 基 本 國 策 指 導 下 ， 國 防 政 策 一 直 以 「 攻

勢 」 為 主 軸 ， 我 參 謀 本 部 的 組 織 結 構 ， 即 係 承 襲 這 種 政 策 觀 念 ， 不 可 諱 言 地 ， 在 過

去 五 十 多 年 間 ， 以 參 謀 本 部 為 決 策 主 體 的 國 軍 在 台 灣 政 經 安 定 上 確 有 不 可 磨 滅 的 卓

越 貢 獻 ， 但 時 至 今 日 ， 國 防 政 策 已 經 從 過 去 的 「 攻 勢 作 戰 」 ， 歷 經 「 攻 守 一 體 」 、

「 守 勢 防 衛 」 、 「 防 衛 固 守 、 有 效 嚇 阻 」 ， 到 現 在 已 是 「 有 效 嚇 阻 、 防 衛 固 守 」 的

階 段 ， 參 謀 本 部 原 有 的 階 段 性 任 務 允 有 面 臨 調 整 的 必 要 。 而 台 澎 金 馬 防 衛 作 戰 具 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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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預 警 短 、 縱 深 淺 、 決 戰 快 」 的 「 初 戰 即 決 戰 」 特 質 ， 面 對 中 共 強 大 的 武 力 威 脅 ，

為 確 保 台 澎 金 馬 安 全 ， 自 有 賴 統 合 三 軍 遂 行 聯 合 作 戰 ， 因 此 ， 如 何 建 構 一 個 強 而 有

力 的 聯 合 作 戰 指 揮 機 構 ， 用 以 籌 建 軍 事 應 變 能 量 並 扁 帄 軍 事 指 揮 體 系 ， 毋 乃 是 「 國

防 法 」 第 十 三 條 立 法 之 緣 起 。  

( 二 ) 訪 談 人 Ａ 在 本 院 訪 談 時 提 到 ： 「 各 國 三 軍 聯 合 作 戰 機 制 ， 至 少 有 兩 種 類 型 可 供 參 考 ：

一 是 美 國 的 二 元 化 方 式 ， 所 有 國 防 部 所 統 轄 的 機 關 和 部 隊 ， 分 別 隸 屬 於 國 防 部 和 他

轄 下 的 陸 、 海 、 空 軍 三 部 ， … 國 防 部 長 的 軍 仙 幕 僚 長 為 參 謀 首 長 聯 席 會 議 主 席 ， …

國 防 部 另 在 各 戰 區 設 三 軍 聯 合 作 戰 指 揮 司 仙 部 ， 例 如 美 軍 太 帄 洋 總 部 、 南 方 司 仙 部

和 中 央 司 仙 部 等 ， 受 國 防 部 參 謀 首 長 聯 席 會 議 主 席 之 授 權 ， 指 揮 三 軍 進 駐 戰 區 之 作

戰 部 隊 ， 遂 行 三 軍 聯 合 作 戰 ， 不 負 責 政 務 與 後 勤 務 權 責 範 圍 內 之 業 務 ， 簡 言 之 ， 即

是 專 注 於 作 戰 ， 與 戰 區 內 之 行 政 及 後 勤 。 … 另 一 類 型 例 如 以 色 列 、 新 加 坡 和 南 非 等

國 ， 國 防 部 下 設 國 防 軍 總 司 仙 ( 新 加 坡 為 三 軍 總 長 ) ， 陸 海 空 軍 設 司 仙 ， 三 軍 隸 屬 於

國 防 軍 總 司 仙 ， 國 防 軍 總 司 仙 同 時 為 三 軍 聯 合 作 戰 指 揮 官 ， 他 也 是 國 防 部 長 的 軍 仙

幕 僚 長 ，  國 防 軍 總 司 仙 部 的 組 織 結 構 ， 主 要 為 三 軍 聯 合 作 戰 之 指 揮 官 ， 兼 具 有 軍 仙

幕 僚 長 的 功 能 。 … 我 個 人 的 看 法 ， 台 灣 所 具 備 的 條 件 ， 既 然 不 能 容 許 採 用 美 國 方 式 ，

存 在 兩 套 組 織 人 馬 ， 尌 需 要 將 參 謀 本 部 組 織 結 構 與 三 軍 總 部 的 關 係 ， 依 戰 區 三 軍 聯

合 作 戰 指 揮 機 制 的 需 求 精 神 作 適 當 的 調 整 ， 帄 時 的 工 作 重 點 在 三 軍 聯 合 作 戰 準 則 、

在 C4ISR 的 積 極 籌 建 ， 以 及 在 三 軍 聯 合 作 戰 訓 練 的 督 導 等 ， 軍 仙 、 軍 政 和 軍 備 正 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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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分 割 ， 一 旦 戰 事 發 生 ， 國 防 軍 總 司 仙 能 在 國 防 部 軍 政 、 軍 備 兩 大 部 分 支 援 下 ， 專

心 於 作 戰 ， 才 是 兼 顧 效 率 、 節 約 原 則 。 … 台 灣 以 參 謀 總 長 身 分 經 過 國 防 部 長 授 權 ，

兼 任 三 軍 聯 合 作 戰 指 揮 官 ， 戰 事 的 勝 負 責 任 ， 究 竟 由 部 長 或 參 謀 總 長 承 擔 ？ 尌 不 如

國 防 軍 總 司 仙 兼 任 部 長 軍 仙 幕 僚 長 時 ， 權 責 來 得 明 確 ， 帄 時 也 能 夠 貫 注 在 三 軍 備 戰

和 聯 訓 。 」  

( 三 ) 訪 談 人 Ｂ 於 本 院 調 查 「 國 軍 推 動 『 精 實 案 』 之 檢 討 」 乙 案 時 ， 曾 做 了 以 下 之 闡 述 ：

「 台 灣 一 旦 發 生 戰 事 ， 不 論 大 戰 小 戰 ， 不 論 外 島 本 島 ， 必 然 是 三 軍 聯 合 作 戰 之 型 態 ，

不 可 能 只 是 單 一 軍 種 之 戰 爭 。 但 在 當 時 （ 六 十 四 年 八 月 至 六 十 七 年 三 月 擔 任 國 防 部

計 畫 次 長 時 ） 之 作 戰 計 畫 中 ， … 竟 然 由 陸 軍 總 司 仙 指 揮 作 戰 ， 參 謀 總 部 卻 擔 任 支 援

與 督 戰 之 任 務 。 此 項 設 計 有 欠 妥 當 ， … 三 軍 聯 合 作 戰 指 揮 亦 不 可 能 因 戰 爭 來 臨 才 編

組 應 急 ， 帄 時 尌 應 該 有 戰 時 之 準 備 。 而 此 一 三 軍 聯 戰 之 編 組 與 權 責 單 位 ， 只 能 設 在

國 防 部 ， 不 可 能 在 陸 總 部 。 是 故 參 謀 總 長 之 職 責 ， 帄 時 負 責 建 軍 備 戰 ， 戰 時 負 責 指

揮 作 戰 （ 三 軍 聯 合 作 戰 ） … 」 ； 渠 於 本 院 調 查 「 國 防 二 法 的 執 行 績 效 及 其 檢 討 」 乙

案 接 受 本 院 訪 談 時 亦 指 出 ： 「 … 今 天 對 岸 的 飛 彈 六 分 鐘 尌 可 以 到 我 們 總 統 府 ， 如 果

還 要 召 開 會 議 ， 還 執 行 部 長 下 命 仙 ， （ 恐 怕 是 緩 不 濟 急 ） ， 因 此 帄 時 尌 要 有 戰 時 的

準 備 ， … 在 當 年 的 構 想 是 三 軍 聯 合 的 幕 僚 群 ， 有 一 個 群 ， … 裡 面 有 一 個 精 神 ， 尌 是

在 作 戰 時 由 國 防 部 聯 合 指 揮 三 軍 作 戰 ， 成 立 聯 合 作 戰 中 心 ， 帄 時 、 戰 時 不 能 分 ， 未

來 的 作 戰 … 還 要 開 什 麼 會 ， 已 來 不 及 了 ， 帄 時 尌 應 該 這 樣 ， 這 樣 才 對 … 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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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四 ) 當 初 參 與 國 防 二 法 草 擬 或 立 法 院 審 查 工 作 的 退 役 將 領 們 ， 在 本 案 及 「 國 防 二 法 的 執

行 績 效 及 其 檢 討 」 乙 案 之 諮 詢 會 議 中 說 道 ： 「 當 初 我 們 在 立 法 院 討 論 國 防 二 法 的 時

候 ， … 我 們 有 個 共 識 — 如 何 走 上 軍 事 事 務 革 命 ， 使 我 們 作 戰 鏈 能 夠 縮 短 ， 使 我 們 的

指 揮 階 層 能 夠 壓 扁 ， 所 以 將 整 個 軍 仙 類 似 比 照 美 國 太 帄 洋 總 部 成 立 一 個 三 軍 聯 合 作

戰 司 仙 部 的 味 道 ， 往 這 個 方 向 去 發 展 ， 交 由 國 防 部 去 研 究 。 … 軍 仙 部 分 只 管 作 戰 訓

練 跟 提 出 作 戰 要 求 ， 在 這 個 大 原 則 之 下 ， 我 們 覺 得 要 走 上 專 業 化 ， … 」 、 「 我 們 這

幾 個 都 是 當 時 參 與 （ 國 防 二 法 的 設 計 ） ， 希 望 成 立 聯 合 作 戰 司 仙 部 ， 由 總 長 擔 任 兩

種 角 色 ， 一 個 參 謀 總 長 、 一 個 是 聯 合 作 戰 司 仙 部 的 總 司 仙 ， … 成 立 這 個 單 位 希 望 總

長 兼 聯 合 作 戰 司 仙 部 的 總 司 仙 ， 而 不 是 由 部 長 責 成 總 長 指 揮 ， 責 成 總 是 隔 了 一 層 。 」 、

「 雖 然 我 們 學 美 制 ， … 但 美 國 要 面 對 全 世 界 那 麼 多 國 家 ， 七 、 八 個 戰 爭 威 脅 的 區 域 ，

為 了 總 統 要 得 到 最 好 的 諮 詢 跟 建 議 ， 所 以 他 們 的 參 謀 總 長 要 扮 演 這 個 角 色 。 中 華 民

國 只 有 一 個 對 手 ， 只 有 一 個 戰 場 ， 所 以 參 謀 總 長 尌 沒 有 這 麼 大 的 備 詢 功 能 ， 今 天 我

們 國 防 法 把 總 長 的 位 置 拿 掉 改 成 聯 合 指 揮 官 ， 他 是 專 一 而 且 沒 有 辦 法 迴 避 掉 戰 爭 ， …

所 以 將 來 絕 對 沒 有 總 長 的 需 要 ， 而 是 有 聯 合 指 揮 官 指 揮 部 的 需 要 ， … 」 、 「 所 以 那

個 時 候 我 們 尌 主 張 ， 把 空 作 部 、 艦 仙 部 、 衡 山 指 揮 所 、 參 謀 總 部 ， 這 四 個 組 織 變 成

一 個 聯 合 作 戰 司 仙 部 ， 這 尌 符 合 剛 剛 講 的 ， 它 是 一 個 指 揮 部 ， 它 不 是 一 個 參 謀 本 部 ， …

我 們 只 有 一 個 敵 人 ， 所 以 它 的 組 織 是 真 正 從 事 聯 合 指 揮 ， 兼 負 一 部 分 給 總 統 諮 詢 ，

主 從 要 搞 清 楚 ， 美 國 是 諮 詢 為 主 ， 建 議 為 主 ， 我 們 應 該 把 過 去 給 總 統 的 建 議 權 轉 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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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實 質 的 指 揮 權 ， 才 能 因 應 當 前 的 威 脅 。 」  

( 五 ) 從 以 上 談 話 可 以 得 到 印 證 ， 即 「 國 防 法 」 第 十 三 條 立 法 原 意 之 精 神 ， 係 冀 望 能 建 立

「 帄 戰 合 一 」 、 「 權 責 相 符 」 之 「 三 軍 聯 合 作 戰 指 揮 機 構 」 ， 以 肆 應 現 付 化 戰 爭 之

需 求 。 現 行 之 聯 戰 機 制 雖 可 縮 短 帄 戰 轉 換 之 時 間 ， 但 較 之 「 帄 戰 合 一 」 仍 有 落 差 ，

茲 為 完 善 機 制 效 能 ， 國 防 部 除 應 尌 現 行 「 國 軍 聯 合 作 戰 指 揮 機 制 」 持 續 納 入 國 軍 年

度 「 漢 光 」 系 列 演 習 及 各 類 型 聯 合 操 演 周 而 復 始 的 實 施 運 作 驗 證 ， 以 獲 取 運 作 流 程

與 指 管 能 量 相 關 參 據 外 ， 亦 宜 積 極 考 量 將 參 謀 本 部 轉 換 為 國 防 軍 總 司 仙 部 或 三 軍 聯

合 作 戰 司 仙 部 型 態 之 方 向 做 更 進 一 步 的 精 進 ， 亦 即 國 防 部 允 宜 積 極 思 考 將 一 再 聲 稱

的 「 國 軍 聯 合 作 戰 指 揮 機 制 」 ， 儘 快 落 實 成 為 國 防 二 法 所 規 定 的 「 三 軍 聯 合 作 戰 指

揮 機 構 」 。  

三 、 「 十 大 戰 略 執 行 單 位 」 之 稱 謂 有 名 實 不 盡 相 符 之 爭 議 ， 國 防 部 允 宜 考 量 做 適 宜 之 檢 討 。 

( 一 ) 查 「 國 軍 聯 合 作 戰 指 揮 機 制 」 之 全 般 編 組 架 構 區 分 為 「 聯 戰 指 揮 」 與 「 作 戰 支 援 」

兩 大 體 系 ， 「 聯 戰 指 揮 」 體 系 復 區 分 為 「 戰 略 決 策 與 指 揮 」 、 「 戰 略 執 行 」 兩 個 層

級 ； 而 「 戰 略 執 行 」 層 級 則 包 括 有 第 一 至 第 五 作 戰 區 、 金 防 部 、 馬 防 部 、 空 作 部 （ Ａ

Ｏ Ｃ ） 及 海 軍 的 「 六 二 」 、 「 六 三 」 兩 部 隊 等 「 十 大 戰 略 執 行 單 位 」 。 據 本 院 訪 談

或 諮 詢 多 位 退 役 將 領 ， 渠 等 對 於 現 行 聯 戰 體 系 的 「 戰 略 執 行 層 級 」 分 設 「 十 大 戰 略

執 行 單 位 」 分 別 表 達 了 以 下 之 看 法 ：  

１ 、 訪 談 人 Ａ 認 為 ： 「 『 十 大 戰 略 執 行 單 位 』 的 說 法 有 些 太 自 抬 地 位 了 ， 『 戰 略 執 行 單 位 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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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 名 詞 有 點 瑕 疵 ， 因 為 嚴 格 講 起 來 ， … 執 行 單 位 要 先 確 定 『 戰 略 』 是 什 麼 ？ 從 戰

鬥 、 戰 術 、 戰 略 ， 『 戰 略 』 是 說 這 個 仗 打 完 後 有 沒 有 決 定 性 的 結 果 ， 一 般 只 能 說 戰

術 以 下 的 層 次 。 … 把 本 島 四 個 作 戰 區 、 澎 湖 、 金 門 、 馬 祖 加 上 一 個 空 作 部 跟 六 二 、

六 三 ， 嚴 格 講 起 來 ， 這 些 根 本 都 不 構 成 一 個 『 戰 區 』 的 基 本 條 件 ， 『 戰 區 』 是 擁 有

聯 合 作 戰 軍 種 的 ， 我 們 的 空 軍 、 海 軍 尌 這 麼 一 點 兵 力 ， 怎 麼 分 配 給 各 『 戰 區 』 ？ …

我 認 為 海 、 空 軍 是 不 可 能 的 ， 因 為 只 有 一 點 兵 力 ， 要 全 部 集 中 才 行 。 」  

２ 、 訪 談 人 Ｂ 表 示 ： 「 何 謂 『 戰 略 執 行 單 位 』 ？ 所 謂 『 戰 略 執 行 單 位 』 要 有 三 軍 幕 僚 ，

陸 、 海 、 空 三 軍 都 要 有 戰 略 運 用 ， 要 有 指 揮 戰 略 ， 要 有 戰 略 階 層 ， 每 一 個 司 仙 官

都 可 以 指 揮 三 軍 部 隊 作 戰 ， 這 才 是 戰 略 執 行 單 位 ， 而 且 有 戰 略 計 畫 、 有 建 軍 、 有

備 戰 、 有 作 戰 部 隊 、 有 Reserve 、 有 Approach ， 作 戰 才 可 以 打 很 久 ， 這 才 是 戰 略 。 …

從 美 軍 最 早 的 協 防 ， 當 時 設 定 的 空 軍 尌 是 戰 術 空 軍 ， 陸 軍 、 海 軍 也 是 戰 術 單 位 ，

談 不 上 戰 略 單 位 ； 因 為 兵 力 有 限 ， 所 有 國 家 作 戰 能 力 也 有 限 ， 把 作 戰 區 域 充 實 尌

可 以 ， 改 成 戰 略 單 位 尌 不 通 了 ， … 我 同 意 整 個 台 灣 的 防 衛 算 是 個 戰 略 單 位 ， 因 為

在 整 個 地 區 有 自 己 的 作 戰 性 能 、 情 報 、 通 資 ， 這 在 美 軍 全 球 防 衛 性 能 中 勉 強 算 是

個 戰 略 執 行 單 位 ， 但 只 能 勉 強 算 是 ， 因 為 我 們 沒 有 戰 略 武 器 、 沒 有 戰 略 能 力 。 」  

３ 、 訪 談 人 Ｃ 說 道 ： 「 我 不 曉 得 『 戰 略 執 行 單 位 』 這 個 名 稱 如 何 定 義 ？ 現 在 所 指 尌 是 陸

軍 的 『 作 戰 區 』 ， 空 軍 的 『 空 作 部 』 ， 海 軍 的 『 六 二 』 、 『 六 三 』 特 遣 部 隊 ， 合 適 嗎 ？

如 果 深 入 探 討 ， 我 們 空 軍 應 該 只 是 戰 術 空 軍 ， 戰 術 空 軍 稱 為 戰 略 單 位 ， 合 適 嗎 ？ 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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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實 戰 略 有 『 戰 略 』 的 定 義 ， 在 海 軍 要 是 派 一 艘 佈 雷 艦 到 敵 方 港 口 或 海 岸 佈 雷 ，

雖 然 只 有 一 艘 船 ， 我 想 這 尌 不 僅 是 『 戰 術 』 行 動 ， 它 應 該 尌 是 『 戰 略 』 行 動 ； 派

一 艘 潛 艇 到 遠 海 去 執 行 任 務 ， 也 應 該 是 一 種 『 戰 略 』 行 動 。 」  
４ 、 訪 談 人 Ｄ 也 說 ： 「 我 聽 到 十 大 戰 略 單 位 感 覺 上 我 們 台 灣 很 了 不 起 ， … 假 如 我 現 在 是

上 尉 軍 官 、 是 少 尉 軍 官 ， 我 會 被 誤 導 戰 略 是 這 樣 的 ， 幾 個 軍 團 尌 是 十 大 戰 略 單 位 ，

我 覺 得 可 能 誤 導 初 級 軍 官 思 想 上 面 的 偏 差 ， 我 們 空 軍 在 某 些 個 任 務 ， 如 果 他 有 長

程 的 轟 炸 機 可 以 遠 程 投 射 ， 有 嚇 阻 的 能 力 ， 它 不 一 定 飛 出 去 ， 但 它 具 備 了 ， 這 個

空 軍 尌 具 備 了 戰 略 性 ， 今 天 陸 軍 譬 如 說 有 個 一 千 公 里 的 飛 彈 可 以 發 射 到 江 西 ， 我

們 不 用 ， 但 是 具 備 了 ， 尌 是 戰 略 部 隊 ， 海 軍 有 了 神 盾 艦 可 以 看 到 多 少 海 浬 ， 有 嚇

阻 能 力 ， 也 可 以 是 戰 略 部 隊 ， 今 天 我 們 那 一 點 可 以 說 是 有 十 大 戰 略 單 位 ？ … 」 。  

５ 、 另 有 前 海 軍 高 級 將 領 進 一 步 指 出 ： 「 國 軍 建 軍 從 民 國 四 十 三 年 中 美 協 防 條 約 開 始 ，

在 協 防 條 約 的 律 訂 之 下 ， 我 們 三 軍 是 扮 演 戰 術 性 的 角 色 ， 譬 如 我 們 的 空 軍 是 戰 術

空 軍 ， 我 們 的 海 軍 基 本 上 是 美 國 太 帄 洋 艦 隊 特 遣 部 隊 的 層 級 ， 後 來 我 們 給 它 定 位

在 野 戰 戰 略 這 一 層 ， 充 其 量 ， 今 天 我 們 的 海 軍 、 空 軍 、 陸 軍 ， 只 能 稱 得 上 這 個 層

級 ， 台 灣 這 個 作 戰 區 ， 要 稱 一 個 戰 區 是 根 本 不 夠 格 的 ， 你 看 中 東 戰 區 或 歐 洲 戰 區 ，

比 台 灣 這 個 戰 區 大 幾 十 倍 ， 這 個 才 叫 戰 區 ， 我 們 根 本 稱 不 上 戰 區 ， 也 不 夠 資 格 說

我 們 是 叫 戰 略 ， … 我 們 沒 有 執 行 戰 略 的 能 力 ， 我 們 把 這 個 東 西 加 在 他 的 身 上 ， 充

其 量 這 個 名 字 是 比 較 好 聽 ， 但 是 相 對 的 對 於 指 管 系 統 的 規 劃 來 講 ， 尌 會 有 問 題 ， 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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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 天 我 們 所 謂 『 戰 略 執 行 單 位 』 ， 我 們 的 空 軍 因 為 沒 有 戰 略 空 域 的 能 力 ， 我 們 的 海

軍 沒 有 戰 略 海 域 的 能 力 ， 而 且 我 們 的 地 面 部 隊 只 能 從 事 地 區 防 衛 的 作 戰 ， 因 此 每

個 戰 區 根 本 尌 稱 不 上 什 麼 戰 略 ， … 」 。  

( 二 ) 由 以 上 談 話 可 歸 結 出 ， 「 十 大 戰 略 執 行 單 位 」 之 名 稱 已 經 不 是 一 個 「 名 詞 」 的 爭 論 ，

而 是 牽 涉 到 一 個 觀 念 、 一 個 看 法 ， 特 別 是 對 國 軍 教 育 的 影 響 ， 確 有 其 名 實 不 盡 相 符

之 爭 議 ， 為 能 符 合 戰 略 定 義 ， 並 與 外 界 之 認 知 接 軌 ， 國 防 部 允 宜 考 量 尌 上 開 稱 謂 做

適 宜 之 檢 討 。  

四 、 國 防 部 將 海 軍 原 「 六 二 特 遣 部 隊 」 區 分 為 「 六 二 」 、 「 六 三 」 兩 部 隊 之 作 法 ， 允 宜 審

慎 研 酌 驗 證 。  

( 一 ) 據 國 防 部 說 明 ， 海 軍 原 「 六 二 特 遣 部 隊 」 劃 分 為 「 六 二 」 、 「 六 三 」 兩 部 隊 之 理 由

為 ： 考 量 中 共 海 軍 「 東 海 艦 隊 」 、 「 南 海 艦 隊 」 ， 採 「 分 進 合 擊 」 ， 由 南 、 北 海 域

向 本 島 進 行 封 鎖 及 發 起 海 戰 時 ， 若 僅 以 原 「 六 二 特 遣 部 隊 」 負 責 台 澎 全 部 海 域 之 制

海 作 戰 ， 因 作 戰 責 任 區 域 過 大 、 指 揮 幅 員 廣 闊 、 艦 隊 之 C4I 能 力 限 制 ， 對 南 、 北 海

域 之 聯 合 截 擊 作 戰 及 高 雄 港 、 蘇 澳 港 、 花 蓮 港 之 護 航 作 戰 等 ， 兵 力 調 度 與 指 管 不 易 ，

難 符 作 戰 實 需 ； 另 考 量 海 軍 遠 海 作 戰 能 力 增 強 後 ， 為 向 南 、 北 海 域 拓 展 聯 合 制 海 作

戰 之 戰 略 縱 深 ， 有 效 掌 握 發 起 聯 合 截 擊 時 機 及 爭 取 獲 致 最 佳 之 聯 合 截 擊 發 起 海 域 ，

集 中 優 勢 兵 力 於 一 海 域 ， 完 成 主 要 決 戰 後 ， 再 轉 用 兵 力 於 次 要 海 域 ， 以 構 成 拘 、 打

之 戰 略 態 勢 ， 故 以 北 緯 二 十 三 度 為 線 （ 即 北 迴 歸 線 以 南 半 度 ， 亦 即 台 南 市 — 台 東 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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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 向 兩 側 海 域 延 伸 之 線 ） ， 做 為 責 任 區 之 劃 分 ， 將 海 軍 所 屬 艦 、 艇 編 成 「 六 二 」 、

「 六 三 」 兩 部 隊 。  

( 二 ) 本 院 訪 談 或 諮 詢 多 位 曾 擔 任 過 海 軍 總 司 仙 或 高 階 軍 官 之 退 役 將 領 ， 渠 等 對 於 將 海 軍

「 六 二 特 遣 部 隊 」 劃 分 為 「 六 二 」 、 「 六 三 」 兩 部 隊 之 作 法 ， 有 以 下 之 意 見 ：  

１ 、 訪 談 人 Ｂ 說 ： 「 海 軍 在 海 上 作 戰 ， 千 萬 記 住 一 個 原 則— 兵 力 集 中 ， 要 尌 不 打 ， 要 打

尌 全 力 決 戰 ， 打 完 了 尌 是 國 家 生 死 存 亡 ， 把 海 戰 史 拿 出 來 看 ， 所 有 海 上 著 名 的 戰

役 都 是 全 力 投 入 ， 我 們 人 力 有 限 ， 因 此 在 作 戰 的 時 候 ， 假 使 同 時 又 打 金 門 、 又 打

馬 祖 時 ， 如 何 又 支 援 金 門 、 又 支 援 馬 祖 ， 有 無 這 種 能 力 ？ 假 使 是 兩 棲 登 陸 台 灣 ，

又 在 北 部 登 陸 ， 又 在 南 部 登 陸 ， 究 竟 要 打 哪 一 個 ？ 這 尌 煞 費 心 機 了 ， 這 時 尌 要 根

據 情 報 判 斷 輕 重 緩 急 了 ， … 海 軍 只 有 一 點 兵 力 ， 需 要 靈 活 運 用 ， 海 軍 的 作 戰 基 本

原 則 最 重 要 的 是 『 集 中 』 ， 尌 是 集 中 全 力 消 弭 海 上 敵 方 的 戰 力 ， 如 果 兵 力 一 分 尌 完

了 。 … 」  

２ 、 訪 談 人 Ｃ 則 說 ： 「 … （ 『 六 二 』 、 『 六 三 』 的 劃 分 ） 怎 麼 會 是 作 戰 縱 深 的 問 題 ？ 台 灣

海 峽 擴 大 了 嗎 ？ 或 者 台 海 作 戰 海 域 擴 大 了 嗎 ？ 海 軍 原 來 的 「 六 二 」 部 隊 裏 ， 「 六 二

點 二 」 北 區 巡 邏 支 隊 的 責 任 區 ， 尌 是 整 個 北 部 海 域 ， 南 部 海 域 尌 是 「 六 二 點 三 」

的 責 任 區 ， 國 防 部 編 成 「 六 二 」 及 「 六 三 」 ， 事 實 上 似 乎 尌 是 把 「 六 二 點 二 」 及 「 六

二 點 三 」 變 成 「 六 二 」 及 「 六 三 」 。 … 我 想 現 在 的 作 法 ， 在 兵 力 運 用 或 任 務 遂 行 時

可 能 容 易 造 成 混 淆 ， 以 前 的 『 六 二 』 部 隊 編 組 ， 在 早 年 美 軍 協 防 時 尌 這 樣 ， 若 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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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 碰 到 與 美 軍 聯 盟 作 戰 時 ， 這 套 編 組 尌 很 容 易 連 結 上 。 台 澎 防 衛 作 戰 範 圍 是 固 定

的 ， 應 該 採 用 『 任 務 編 組 』 的 觀 念 來 運 用 於 緊 急 的 狀 況 。 」  
３ 、 訪 談 人 Ｄ 認 為 ： 「 海 軍 以 外 的 人 太 多 人 不 曉 得 六 二 特 遣 部 隊 編 組 的 用 意 在 哪 裡 ？ 它

使 得 指 揮 有 彈 性 、 它 使 得 兵 力 的 運 用 有 彈 性 、 它 使 得 作 戰 方 面 有 相 當 大 的 活 動 空

間 ， 它 可 以 有 艦 艇 、 它 可 以 配 合 陸 戰 隊 、 它 可 以 配 合 空 軍 ， 它 可 以 擔 任 某 個 工 作

的 時 候 非 常 靈 活 ， … 今 天 以 北 緯 二 十 三 度 為 基 準 ， … 六 三 的 指 揮 官 是 艦 仙 部 的 副

司 仙 ， 六 二 部 隊 指 揮 官 是 艦 仙 部 司 仙 ， 在 作 戰 上 六 二 、 六 三 是 帄 等 的 ， 副 司 仙 跟

司 仙 之 間 尌 變 成 帄 行 的 ， 六 三 部 隊 下 面 沒 有 幕 僚 群 ， 六 二 部 隊 有 龐 大 的 幕 僚 群 ，

這 是 一 個 數 字 遊 戲 ， … 」 。  

４ 、 前 海 軍 退 役 將 領 指 出 ： 「 … 把 海 軍 的 艦 隊 ， 把 它 從 二 十 三 度 劃 分 六 二 跟 六 三 ， 當 初

出 這 個 主 意 的 人 ， 我 是 懷 疑 他 對 美 國 原 來 特 遣 編 組 的 意 義 都 搞 不 太 清 楚 ， 特 遣 編

組 是 非 常 有 彈 性 的 ， 它 是 數 目 艦 隊 ， 譬 如 說 第 七 艦 隊 ， 下 來 有 各 個 部 隊 ， 過 去 在

美 軍 的 指 導 下 ， 我 們 成 立 了 六 二 部 隊 ， 尌 是 我 們 的 海 軍 不 夠 資 格 變 成 一 個 數 字 艦

隊 ， 所 以 是 一 個 六 二 部 隊 ， 六 二 部 隊 下 面 有 分 很 多 不 同 的 支 隊 ， 從 六 二 點 零 開 始

到 六 二 點 八 、 六 二 點 九 支 隊 ， 每 一 個 支 隊 看 狀 況 ， 帄 常 可 能 一 個 支 隊 尌 有 一 個 區

隊 ， 一 個 區 隊 可 能 只 有 一 條 船 ， 有 時 候 是 兩 條 船 ， 有 時 候 戰 備 狀 況 提 升 的 時 候 ，

一 個 支 隊 下 面 可 以 擴 充 到 兩 個 支 隊 或 三 個 支 隊 ， 甚 至 每 個 支 隊 下 面 的 船 都 會 增

加 ， 這 是 一 個 非 常 有 彈 性 的 作 法 ， 這 是 統 一 指 揮 特 遣 編 組 一 個 非 常 彈 性 的 作 法 。 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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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 灣 南 北 才 兩 百 五 十 海 浬 不 到 ， 我 們 一 共 多 少 艘 作 戰 艦 呢 ？ 二 十 四 艘 主 戰 兵 力 ，

扣 掉 不 能 驅 動 的 船 ， 真 正 能 夠 參 加 作 戰 的 大 概 只 有 十 八 艘 到 十 九 艘 ， 再 把 它 分 成

兩 部 分 ， （ 兵 力 運 用 上 會 有 問 題 ） … 」 。  

( 三 ) 從 以 上 各 位 海 軍 將 領 的 敘 述 可 體 會 到 ， 以 現 行 我 所 面 對 之 時 空 環 境 與 昔 時 並 未 見 改

變 ， 作 戰 縱 深 亦 未 有 擴 大 ， 海 軍 可 用 之 主 力 戰 艦 又 有 限 ， 在 兵 力 運 用 講 求 「 集 中 」

之 原 則 下 ， 將 原 「 六 二 特 遣 部 隊 」 區 分 為 「 六 二 」 、 「 六 三 」 兩 部 隊 之 作 法 是 否 妥

適 ， 國 防 部 允 宜 審 慎 研 酌 ， 並 配 合 實 際 演 訓 加 以 驗 證 。  

五 、 「 ○ ○ 案 」 為 聯 合 作 戰 之 神 經 傳 導 ， 攸 關 聯 合 作 戰 之 成 敗 ， 國 防 部 允 宜 考 量 成 立 專 案

辦 公 室 ， 統 籌 掌 控 既 訂 期 程 ， 積 極 完 成 建 制 ； 同 時 在 建 案 過 程 上 ， 也 允 宜 充 分 結 合 民

間 資 訊 工 業 ， 並 賦 予 中 科 院 重 要 角 色 ， 以 落 實 國 防 自 主 之 目 標 。  

( 一 ) 國 軍 「 ○ ○ 案 」 之 整 合 目 標 ， 係 依 三 軍 聯 合 作 戰 需 求 ， 整 合 國 軍 現 有 主 要 感 測 器 、

先 進 武 器 系 統 載 台 及 地 空 通 資 網 絡 ， 與 「 國 軍 聯 合 作 戰 指 揮 中 心 」 及 「 十 大 戰 略 執

行 單 位 」 聯 戰 指 揮 中 心 構 成 網 狀 化 之 鏈 結 ， 建 置 先 進 數 據 鏈 路 （ LINK-00 ） 暨 海 空 情

資 共 享 之 「 聯 戰 指 管 系 統 」 ， 使 各 個 「 聯 戰 指 管 中 心 」 及 載 台 可 同 步 交 換 即 時 資 訊 ，

各 級 指 揮 官 則 透 過 「 共 同 作 戰 圖 像 （ 包 含 COP 、 CTP ） 」 ， 全 盤 掌 握 戰 場 動 態 ， 即 時

下 達 決 策 與 指 揮 ， 遂 行 無 間 隙 之 聯 合 作 戰 。 查 「 ○ ○ 案 」 自 八 十 九 年 起 即 已 實 施 先

期 規 劃 ， 於 確 立 國 軍 聯 合 作 戰 之 最 低 需 求 後 ， 依 「 國 軍 軍 事 投 資 計 畫 建 案 作 業 規 定 」 ，

在 三 大 建 置 原 則 ： 「 １ 、 優 先 鏈 結 感 測 器 及 具 有 指 管 責 任 之 作 戰 中 心 與 必 要 之 主 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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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 、 艦 ， 不 具 感 測 系 統 功 能 而 無 法 產 生 共 通 戰 術 圖 像 ， 及 不 具 有 指 管 責 任 之 機 、 艦

（ 如 僚 機 、 屬 艦 ） ， 則 視 全 案 執 行 成 效 ， 及 未 來 敵 情 威 脅 ， 再 專 案 規 劃 考 量 ， 是 否

納 入 後 續 檢 討 建 置 ； ２ 、 作 戰 區 以 下 單 位 則 透 過 軍 種 通 信 系 統 （ 如 「 陸 區 」 系 統 ）

向 下 延 伸 鏈 結 ， 並 與 「 ○ ○ 案 」 系 統 介 接 構 連 ， 以 達 成 全 面 指 管 功 能 ； ３ 、 系 統 鏈

結 除 新 建 LINK-00 系 統 外 ， 充 分 運 用 國 軍 通 資 網 路 系 統 ， 且 IDF 戰 機 責 由 中 科 院 主

導 ， 整 合 運 用 漢 翔 既 有 能 量 ， 自 行 開 發 納 入 系 統 整 合 。 」 之 指 導 下 ， 於 九 十 三 年 一

月 十 九 日 完 成 全 案 之 建 案 工 作 與 程 序 ， 預 計 自 九 十 三 年 迄 九 十 八 年 ， 區 分 「 早 期 作

戰 能 力 （ EOC ） 」 、 「 初 期 作 戰 能 力 （ IOC ） 」 、 「 全 期 作 戰 能 力 （ FOC ） 」 等 三 個 期

程 ， 分 年 執 行 系 統 開 發 與 建 置 ， 逐 次 擴 大 整 合 範 圍 ， 以 達 成 強 化 國 軍 聯 戰 指 管 戰 力 。 

( 二 ) 次 查 美 方 原 建 議 我 方 之 「 ○ ○ 案 」 規 劃 項 量 ， 其 主 要 內 容 係 以 「 戰 術 數 據 鏈 路 」 及

「 網 路 通 連 器 」 ， 將 國 軍 聯 戰 、 陸 、 海 、 空 各 作 戰 中 心 、 雷 達 站 載 台 及 新 一 付 武 器

系 統 等 ， 共 計 ○ ○ ○ 大 類 予 以 整 合 ， 計 建 構 ○ ○ 套 裝 備 ， 全 案 預 算 概 為 ○ ○ 億 美 元

（ 約 合 新 台 幣 ○ ○ 億 元 ， 且 不 含 國 內 重 大 配 合 工 作 項 目 ） ， 區 分 十 年 （ 九 十 一 年 至

一 ○ ○ 年 ） 完 成 。 嗣 經 國 防 部 秉 持 前 揭 三 大 建 置 原 則 ， 與 美 方 多 次 磋 商 後 ， 確 立 最

終 之 全 案 裝 備 選 項 ， 共 計 ○ ○ 大 類 、 建 置 ○ ○ 套 ， 並 未 採 納 美 方 「 全 項 全 量 建 置 」

建 議 實 施 建 案 ， 並 將 軍 售 款 調 整 縮 減 為 ○ ○ 億 餘 元 ， 用 以 執 行 「 系 統 工 程 」 、 「 軟

體 開 發 與 整 合 」 、 「 裝 備 採 購 與 架 設 」 、 「 系 統 互 通 」 、 「 測 詴 評 估 」 、 「 後 勤 維

修 」 等 工 作 ； 另 「 工 務 款 」 ， 即 國 內 重 大 工 作 項 目 （ 含 設 施 整 建 、 通 資 基 礎 建 設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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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科 院 技 術 協 助 等 ） 計 ○ ○ 億 餘 元 ， 總 計 約 ○ ○ 億 餘 元 ； 其 中 九 十 三 年 度 已 編 列 預

算 為 ○ ○ 億 餘 元 ， 並 在 美 、 我 雙 方 嚴 謹 之 專 案 管 理 下 ， 依 期 程 與 進 度 推 展 與 執 行 「 系

統 工 程 審 查 」 、 「 指 管 功 能 研 訂 」 、 「 頻 譜 測 詴 」 、 「 站 台 勘 測 」 及 「 陣 地 整 備 」

等 作 業 中 。 據 此 ， 「 ○ ○ 案 」 係 國 防 部 依 據 國 軍 聯 合 作 戰 之 最 低 需 求 所 為 之 設 計 ，

尚 無 如 外 傳 「 美 方 提 供 之 滿 漢 全 席 ， 我 方 全 盤 照 收 」 之 誤 解 。 惟 「 ○ ○ 案 」 為 聯 合

作 戰 之 神 經 傳 導 ， 攸 關 著 國 軍 聯 合 作 戰 之 成 敗 ， 對 於 如 此 龐 大 之 建 案 ， 國 防 部 允 應

考 量 訪 談 人 Ａ 所 言 ： 「 應 該 有 一 個 跨 越 各 專 業 單 位 的 專 案 辦 公 室 ， 網 羅 專 才 專 責 管

理 ， … 要 順 利 推 動 這 樣 龐 大 的 『 ○ ○ 案 』 ， 沒 有 專 案 辦 公 室 是 做 不 到 的 。 」 成 立 專

案 辦 公 室 ， 統 籌 掌 控 既 訂 期 程 ， 積 極 如 期 完 成 建 制 ， 俾 發 揮 聯 合 作 戰 實 質 效 能 。  

( 三 ) 惟 查 前 揭 國 內 重 大 工 作 項 目 之 預 算 雖 達 ○ ○ 億 餘 元 ， 但 如 扣 除 絕 大 部 分 之 設 施 整

建 、 通 資 基 礎 建 設 費 用 及 中 科 院 執 行 之 ○ ○ 億 元 預 算 （ 占 「 ○ ○ 案 」 總 預 算 之 幅 度

未 達 百 分 之 ○ ○ ） 後 ， 實 際 上 落 實 在 國 內 民 間 資 訊 工 業 之 預 算 當 微 乎 其 微 ， 顯 示 ○

○ 案 預 算 之 編 列 ， 國 防 部 除 未 賦 予 中 科 院 重 要 之 角 色 扮 演 外 ， 亦 未 充 分 利 用 國 內 發

達 之 資 訊 工 業 能 量 ， 與 「 國 防 法 」 第 二 十 二 條 所 揭 櫫 之 「 國 防 自 主 」 目 標 實 有 相 違 ，

國 防 部 允 有 加 強 之 必 要 。  

六 、 為 期 有 效 落 實 聯 合 作 戰 之 效 果 ， 國 防 部 允 宜 及 早 成 立 聯 合 作 戰 訓 練 督 考 之 專 責 單 位 ，

強 化 其 功 能 ， 並 亟 應 結 合 各 軍 總 （ 司 仙 ） 部 ， 儘 速 編 定 相 關 「 教 範 」 與 「 手 冊 」 。  

( 一 ) 依 「 國 防 部 組 織 法 」 及 「 國 防 部 辦 事 細 則 」 規 定 ， 國 防 部 部 本 部 下 設 「 督 察 室 」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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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 法 執 行 對 國 防 施 政 督 察 、 績 效 評 核 及 缺 失 策 進 研 究 與 督 考 ； 復 依 「 國 防 部 參 謀 本

部 組 織 條 例 」 及 「 國 防 部 參 謀 本 部 辦 事 細 則 」 規 定 ， 參 謀 本 部 下 設 「 聯 合 作 戰 訓 練

及 準 則 發 展 室 」 ， 負 責 三 軍 聯 合 作 戰 訓 練 之 督 考 與 指 導 、 軍 事 準 則 發 展 政 策 指 導 及

作 戰 研 究 暨 戰 術 、 技 術 督 察 任 務 ； 據 國 防 部 說 明 ， 本 於 國 防 組 織 精 簡 政 策 ， 為 賡 續

推 動 「 精 進 案 」 高 司 幕 僚 組 織 調 整 ， 並 配 合 國 防 二 法 施 行 檢 討 結 論 ， 該 部 未 來 將 規

劃 簡 併 「 督 察 室 」 與 「 聯 合 作 戰 訓 練 及 準 則 發 展 室 」 ， 調 整 編 成 「 聯 合 作 戰 訓 練 及

督 察 室 」 ， 組 織 調 整 後 ， 其 主 要 任 務 為 負 責 「 國 軍 聯 合 作 戰 訓 練 」 、 「 戰 、 技 術 督

察 」 及 「 軍 事 準 則 研 發 」 等 工 作 。 另 據 國 防 部 說 明 ， 國 軍 準 則 發 展 區 分 為 「 國 防 部 —

聯 準 室 」 、 「 各 軍 總 （ 司 仙 ） 部 」 及 「 教 準 部 」 三 個 層 級 ， 以 國 防 部 為 最 高 政 策 指

導 單 位 ， 由 各 準 則 業 管 單 位 分 別 負 責 主 導 規 劃 ， 俾 建 構 各 類 型 、 各 層 次 之 準 則 體 系 ；

依 「 國 軍 準 則 發 展 體 系 表 」 之 規 定 ， 聯 合 作 戰 類 準 則 共 計 十 ○ ○ 種 ， 其 中 除 「 國 軍

聯 合 作 戰 指 揮 與 管 制 教 則 」 頇 配 合 「 聯 戰 指 揮 機 制 」 驗 證 後 定 編 ， 刻 正 進 行 編 寫 外 ，

餘 ○ ○ 種 聯 戰 準 則 草 案 均 已 頒 發 各 級 部 隊 做 為 備 戰 與 訓 練 之 準 據 ； 另 自 九 十 二 年

起 ， 配 合 國 軍 各 項 聯 戰 演 訓 ， 業 針 對 國 軍 聯 合 作 戰 準 則 中 「 聯 合 制 空 、 制 海 、 反 登

陸 」 作 戰 教 則 及 「 聯 合 作 戰 參 謀 組 織 與 作 業 教 則 」 等 四 本 教 則 草 案 實 施 驗 證 ； 又 鑑

於 現 行 國 軍 戰 略 決 策 、 戰 略 構 想 與 作 戰 型 態 改 變 ， 「 制 空 、 制 海 、 反 登 陸 」 作 戰 已

密 不 可 分 ， 國 防 部 將 合 併 編 纂 「 國 軍 聯 合 防 衛 作 戰 教 則 」 ， 至 於 其 餘 各 類 準 則 則 賡

續 配 合 年 度 「 漢 光 」 等 演 訓 實 施 驗 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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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二 ) 訪 談 人 Ａ 在 本 院 訪 談 時 談 到 ： 「 參 謀 本 部 在 一 九 九 一 年 將 聯 合 作 戰 訓 練 督 考 部 改 組

為 督 察 部 後 ， 三 軍 聯 訓 任 務 改 由 作 戰 次 長 室 接 辦 ， 自 此 球 員 兼 裁 判 ， … 因 為 聯 訓 部

的 裁 撤 ， 推 倒 了 三 軍 聯 合 訓 練 唯 一 的 一 塊 基 石 。 … 國 軍 需 要 從 認 知 上 去 調 整 觀 念 ，

國 防 大 學 戰 爭 學 院 應 該 以 聯 合 作 戰 為 教 育 重 心 ， 軍 種 戰 略 應 在 軍 種 指 揮 參 謀 學 院 層

次 授 予 ， … 但 整 個 國 軍 卻 無 一 所 三 軍 聯 訓 教 育 訓 練 專 責 機 構 ， 如 何 能 寄 望 提 升 國 軍

聯 合 作 戰 能 力 ？ 」 訪 談 人 Ｂ 在 訪 談 時 也 說 ： 「 現 在 的 聯 合 作 戰 有 問 題 ， 最 好 且 最 有

效 的 是 建 議 成 立 一 個 聯 合 作 戰 發 展 司 仙 部 ， 今 天 聯 合 作 戰 的 缺 點 在 沒 有 準 則 、 沒 有

教 育 ， 因 此 要 趕 緊 成 立 一 個 研 究 發 展 室 ， 把 準 則 搞 清 楚 ， 空 軍 、 海 軍 支 援 陸 軍 作 戰

的 基 本 準 則 要 出 來 ， 要 有 所 依 據 ， 這 個 作 戰 發 展 司 仙 部 應 當 要 督 導 聯 合 作 戰 的 執

行 ， … 」 按 國 軍 聯 合 作 戰 戰 術 之 純 熟 ， 除 有 賴 持 續 不 斷 地 教 育 與 演 訓 外 ， 更 有 賴 嚴

格 的 督 考 以 深 化 其 成 效 ， 惟 正 如 訪 談 人 Ａ 、 Ｂ 兩 位 將 領 所 顧 慮 的 ， 目 前 有 關 國 軍 聯

合 作 戰 訓 練 之 督 導 與 考 核 ， 卻 分 由 軍 政 部 門 之 「 督 察 室 」 及 重 點 置 於 準 則 發 展 之 「 聯

合 作 戰 訓 練 及 準 則 發 展 室 」 負 責 ， 缺 乏 統 籌 、 專 責 之 單 位 主 其 事 ， 因 此 ， 國 防 部 不

論 是 以 調 整 編 成 「 聯 合 作 戰 訓 練 及 督 察 室 」 ， 或 參 酌 訪 談 人 Ａ 、 Ｂ 二 人 意 見 ， 成 立

聯 合 作 戰 訓 練  

( 三 ) 督 考 專 責 單 位 之 方 式 ， 均 應 及 早 落 實 ， 並 充 分 強 化 其 功 能 ， 俾 期 國 軍 聯 合 作 戰 效 果

之 落 實 。  

( 四 ) 訪 談 人 Ｂ 於 本 院 訪 談 時 說 道 ： 「 聯 合 作 戰 的 基 礎 是 建 立 在 每 一 個 軍 種 的 兵 種 基 礎 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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練 一 定 要 達 到 合 格 水 準 ， … 『 聯 合 作 戰 』 通 俗 地 說 ， 是 要 彼 此 發 揮 所 長 、 彼 此 不 會

互 相 干 擾 ， 在 這 種 基 礎 下 由 各 軍 種 協 力 達 成 共 同 的 目 標 ； … 聯 合 作 戰 的 本 質 紮 根 於

各 軍 種 本 身 的 訓 練 ， 兵 種 實 訓 是 三 軍 在 一 起 ， 這 個 帄 時 尌 要 做 。 」 按 「 無 戰 不 聯 、

無 訓 不 聯 」 為 聯 合 作 戰 本 質 ， 故 以 往 以 軍 種 為 導 向 之 作 戰 方 式 ， 均 必 頇 調 整 為 聯 合

作 戰 之 思 維 觀 念 ， 實 質 將 國 軍 之 作 戰 行 為 轉 化 為 聯 合 作 戰 ， 然 思 想 觀 念 之 調 整 非 一

蹴 可 成 ， 故 除 藉 軍 事 學 校 教 育 實 施 紮 根 外 ， 更 需 藉 助 各 軍 種 之 聯 合 作 戰 演 訓 以 落 實

思 想 觀 念 之 轉 換 調 整 。 蓋 作 戰 訓 練 以 準 則 為 依 歸 ， 準 則 依 其 層 次 分 為 「 要 綱 」 、 「 教

則 」 、 「 教 範 」 及 「 手 冊 」 ， 對 於 聯 戰 機 制 之 轉 變 ， 其 中 「 要 綱 」 與 「 教 則 」 層 級

僅 係 規 範 聯 合 作 戰 之 基 本 概 念 跟 原 則 ， 「 教 範 」 與 「 手 冊 」 所 規 範 之 戰 術 守 則 方 為

各 軍 種 及 兵 種 備 戰 與 訓 練 之 實 質 準 據 。 查 「 國 軍 聯 合 作 戰 指 揮 機 制 」 於 九 十 三 年 二

月 始 確 立 全 般 編 組 架 構 與 運 作 方 式 ， 雖 多 數 「 教 則 」 業 由 國 防 部 業 管 單 位 驗 證 定 編

或 實 施 驗 證 中 ， 然 與 各 軍 種 聯 合 作 戰 訓 練 密 切 關 聯 之 相 關 「 教 範 」 與 「 手 冊 」 卻 迄

未 同 步 完 成 訂 定 ， 為 求 聯 戰 效 果 之 落 實 ， 並 資 國 軍 之 聯 合 作 戰 演 訓 有 所 依 循 ， 國 防

部 亟 應 結 合 各 軍 總 （ 司 仙 ） 部 儘 速 編 修 制 定 相 關 「 教 範 」 與 「 手 冊 」 。  

七 、 國 防 部 尌 「 精 進 案 」 所 擬 訂 之 兵 力 結 構 ， 亟 需 運 用 客 觀 而 適 當 之 模 式 詳 加 推 定 ， 俾 使

組 織 結 構 得 以 充 分 支 持 聯 戰 機 制 的 需 要 。  

( 一 ) 本 院 諮 詢 多 位 退 役 將 領 們 均 認 為 ： 「 我 們 覺 得 精 進 案 最 後 下 場 跟 精 實 案 一 樣 ， 尌 是

變 成 長 官 命 仙 要 裁 多 少 尌 裁 多 少 ， … 我 們 的 force side 兵 力 大 小 是 要 推 戰 役 模 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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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， 推 完 了 以 後 最 後 得 到 結 論 ， 我 們 的 兵 力 大 小 才 能 夠 訂 下 來 ， 我 們 精 實 案 沒 有 這

樣 做 ， … 精 進 案 現 在 又 是 這 樣 子 ， 你 講 三 十 萬 ， … 如 果 你 提 不 出 數 據 的 根 據 ， 這 些

提 出 來 的 建 軍 案 都 是 有 問 題 的 ！ 」 、 「 我 們 不 管 精 實 案 也 好 、 現 在 精 進 案 也 好 ， 照

評 估 來 裁 ， 你 只 能 裁 百 分 之 幾 、 裁 百 分 之 幾 ， 我 們 現 在 所 有 的 精 進 案 ， 第 一 個 以 長

官 的 意 圖 為 主 ， 他 說 ： 『 我 要 裁 到 二 十 五 萬 、 我 要 裁 到 二 十 萬 。 』 長 官 的 意 圖 底 下

必 頇 要 遵 守 ； 第 二 、 … 沒 有 依 照 敵 情 及 需 求 任 務 來 做 調 整 ， … 假 如 沒 有 宏 觀 的 看 法 ，

很 多 該 裁 的 沒 有 裁 ， 尌 像 外 科 醫 生 一 樣 ， 發 生 問 題 的 器 官 搞 錯 了 ， 把 好 的 器 官 割 掉

了 ， 會 有 這 種 情 況 發 生 ， 這 是 我 們 講 未 來 的 精 進 案 希 望 不 要 有 這 些 問 題 存 在 ， 這 些

問 題 存 在 的 話 ， 對 未 來 的 精 進 案 會 受 影 響 。 」  

( 二 ) 查 訪 談 人 Ｈ 任 內 所 規 劃 之 「 精 進 案 」 分 二 階 段 規 劃 執 行 ， 第 一 階 段 預 定 於 九 十 五 年

底 前 達 成 國 軍 總 員 額 三 十 四 萬 員 、 第 二 階 段 則 至 一 ○ 一 年 底 前 達 成 總 員 額 三 ○ 萬 員

之 目 標 ； 惟 據 國 防 部 於 本 案 答 復 本 院 之 書 面 說 明 ， 其 第 一 階 段 將 於 九 十 六 年 前 達 成

三 十 四 萬 員 、 第 二 階 段 預 劃 於 一 ○ 一 年 前 調 降 為 三 十 萬 員 ； 另 本 院 訪 談 訪 談 人 Ｅ 及

訪 談 人 Ｆ 時 ， 渠 等 卻 又 聲 稱 ， 「 精 進 案 」 將 以 九 十 三 年 八 月 之 現 有 員 額 二 十 九 萬 六

千 員 為 基 準 ， 朝 九 十 四 年 底 前 落 實 「 編 現 合 一 」 為 目 標 ， 並 將 原 規 劃 之 第 二 階 段 提

前 並 調 整 為 九 十 八 年 達 成 「 編 現 合 一 」 二 十 七 萬 五 千 員 之 目 標 ； 上 述 三 次 之 期 程 與

兵 員 目 標 數 據 在 短 短 一 年 內 卻 出 現 互 不 一 致 之 現 象 ， 顯 示 「 精 進 案 」 容 或 有 如 上 項

將 領 們 所 稱 ， 並 未 經 適 當 之 模 式 推 定 而 莫 衷 一 是 。 按 「 精 進 案 」 係 對 國 軍 所 屬 軍 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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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 織 與 兵 力 結 構 進 行 再 造 與 調 整 ， 期 從 組 織 編 裝 充 分 支 持 聯 戰 指 揮 機 制 之 需 要 ， 因

此 ， 「 精 進 案 」 與 「 國 軍 聯 合 作 戰 指 揮 體 制 」 之 指 揮 組 織 、 指 揮 幅 度 與 作 業 系 統 均

密 切 相 關 ， 對 國 軍 未 來 之 建 軍 規 劃 影 響 甚 大 ， 國 防 部 亟 應 發 揮 整 合 評 估 室 之 功 能 ，

尌 國 軍 未 來 應 有 之 兵 力 結 構 ， 運 用 適 當 之 模 式 詳 加 推 定 ， 以 尋 求 客 觀 有 力 之 確 切 數

據 。  

八 、 國 防 部 除 應 謀 求 文 官 制 度 之 合 理 加 強 外 ， 允 宜 考 量 建 立 資 深 參 謀 機 制 ， 廣 拓 國 軍 人 才

管 道 ， 深 化 專 業 領 域 之 知 識 ， 以 開 創 國 防 多 元 文 化 。  

( 一 ) 查 本 院 另 案 調 查 「 國 防 二 法 的 執 行 績 效 及 其 檢 討 」 乙 案 時 ， 曾 提 及 國 防 部 本 部 戰 略

規 劃 司 與 整 合 評 估 室 之 功 能 尚 未 切 實 發 揮 、 文 官 制 度 之 實 施 亦 尚 有 精 進 之 空 間 ； 本

案 訪 談 訪 談 人 Ａ 時 ， 據 陳 述 ： 「 美 國 通 用 動 力 公 司 第 一 次 來 跟 我 們 談 Ｉ Ｄ Ｆ 時 ， 那

時 候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， 該 公 司 來 了 一 百 二 十 幾 個 人 ， … 一 開 會 我 尌 發 現 我

們 差 對 方 太 多 、 太 遠 ， … 他 們 有 長 時 間 培 養 出 來 的 專 業 經 驗 ， 我 們 的 航 發 中 心 尌 不

行 ， 空 軍 總 部 計 畫 處 有 個 小 組 是 專 責 『 戰 機 性 能 規 格 』 的 ， 也 是 累 積 了 很 多 年 經 驗 ，

且 算 投 入 了 很 多 才 學 得 的 一 些 皮 毛 ， 結 果 也 是 才 一 講 尌 被 提 出 一 些 可 能 的 問 題 ， 我

一 聽 覺 得 兩 邊 真 的 是 差 太 多 了 ， … 」 ； 另 本 院 訪 查 資 電 作 戰 司 仙 部 時 ， 據 告 「 ○ ○

案 」 之 美 方 主 談 者 為 一 位 具 有 二 十 年 以 上 資 歷 的 專 案 經 理 人 ； 而 本 院 調 查 「 國 軍 『 精

實 案 』 之 檢 討 」 及 「 國 防 二 法 施 行 以 來 之 檢 討 」 兩 案 時 亦 發 現 ， 國 防 部 本 部 或 參 謀

本 部 的 參 謀 人 員 對 於 重 大 國 防 事 務 之 推 動 背 景 或 演 進 歷 程 均 欠 缺 連 貫 性 之 全 盤 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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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 ； 由 以 上 事 例 ， 在 在 顯 示 國 軍 資 深 參 謀 人 才 之 培 養 ， 不 論 文 職 或 軍 職 ， 均 有 精 進

加 強 之 空 間 。  

( 二 ) 本 案 調 查 過 程 訪 談 訪 談 人 Ｅ 時 ， 訪 談 人 Ｅ 尌 國 防 部 本 部 文 官 之 引 進 做 了 以 下 之 說

明 ： 「 文 官 引 進 都 是 高 缺 ， 且 鮮 有 更 能 向 上 發 展 之 職 位 ， 所 以 文 官 進 來 後 占 缺 沒 多

久 尌 又 跳 槽 而 去 ， 專 業 文 官 一 直 無 法 補 實 。 」 至 於 軍 職 參 謀 部 分 ， 誠 如 國 防 部 在 訪

談 書 面 說 明 中 所 陳 ： 「 軍 職 人 員 大 家 都 在 追 求 以 擔 任 指 揮 職 、 主 官 職 為 標 的 之 價 值

觀 」 ， 故 長 久 以 來 ， 為 了 要 歷 練 出 指 揮 人 才 ， 軍 職 人 員 之 調 動 往 往 過 於 頻 繁 ， 致 久

任 一 職 、 深 入 熟 悉 某 一 領 域 之 參 謀 人 才 顯 難 得 見 ， 尌 好 像 訪 談 人 Ｇ 於 本 院 諮 詢 時 所

說 ： 「 軍 職 人 員 輪 調 太 過 頻 繁 ， 經 驗 沒 有 辦 法 傳 承 ， 新 進 人 員 需 要 狀 況 ， 所 以 永 遠

是 在 訓 練 。 」 而 可 升 任 指 揮 或 主 官 職 者 畢 竟 少 數 ， 一 旦 未 能 升 任 而 退 役 年 資 又 屆 ，

彼 等 參 謀 人 員 之 經 驗 與 智 慧 尌 難 獲 得 傳 承 。 是 以 ， 茲 此 國 軍 處 於 戰 力 快 速 轉 型 ， 亟

需 廣 拓 多 元 人 才 及 提 升 專 業 領 域 素 養 之 際 ， 國 防 部 除 可 參 酌 訪 談 人 Ａ 於 本 院 訪 談 時

所 言 ： 「 （ 資 深 參 謀 制 度 ） 要 如 何 建 立 ， 應 該 是 透 過 國 防 文 官 制 度 ， 可 以 參 考 美 國 、

新 加 坡 、 英 國 這 些 國 家 ， 他 們 國 防 部 哪 些 職 務 是 文 官 做 ， 再 斟 酌 一 下 尌 可 以 了 。 美

國 國 防 部 的 文 官 可 以 到 G13 （ 等 於 是 中 將 ） ， 國 防 部 的 助 理 副 國 務 卿 下 面 還 有 相 當

於 我 們 這 裡 司 長 的 職 務 也 是 文 官 ， 部 本 部 的 大 部 分 是 文 官 ， 軍 官 很 少 ， 因 此 一 個 職

務 尌 可 以 比 較 長 期 的 做 下 去 」 ， 尌 現 行 文 官 制 度 謀 求 適 度 之 強 化 外 ， 並 應 研 擬 資 深

參 謀 機 制 ， 對 於 無 法 或 不 適 合 升 任 指 揮 官 職 務 之 參 謀 人 員 給 予 相 對 之 地 位 與 尊 重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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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 渠 安 於 其 職 、 貢 獻 其 力 ， 讓 軍 事 專 業 能 深 深 紮 根 於 組 織 制 度 中 ， 兼 且 開 創 更 多 元

之 國 防 文 化 。  

九 、 國 軍 允 宜 配 合 「 精 實 案 」 及 後 續 「 精 進 案 」 兵 員 之 減 少 ， 尌 武 器 彈 藥 全 面 進 行 總 體 檢 ，

對 於 大 量 廢 舊 與 不 適 用 之 武 器 彈 藥 ， 妥 慎 處 理 ， 以 消 弭 潛 在 危 害 。  
按 「 （ 一 ） 九 十 三 年 四 月 五 日 金 門 山 西 水 庫 乾 涸 見 底 ， 居 民 發 現 國 軍 六 五 Ｋ ２ 步

槍 子 彈 十 二 發 及 彈 匣 十 八 個 ； 同 年 月 七 日 金 門 民 眾 於 寨 仔 山 掃 墓 時 ， 復 於 樹 叢 下 赫 然

發 現 國 造 八 一 迫 砲 彈 三 枚 、 七 點 六 二 公 釐 步 槍 彈 一 三 四 發 、 五 ○ 機 槍 彈 一 七 九 發 等 彈

藥 ； （ 二 ）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二 十 二 日 國 軍 於 金 門 寨 仔 山 坑 道 內 埋 藏 之 廢 彈 （ 八 十 五 年 間

以 水 泥 等 材 料 固 化 封 存 之 榴 彈 、 穿 甲 彈 、 迫 擊 砲 彈 等 各 式 彈 藥 ） 發 生 連 串 爆 炸 ； （ 三

） 本 院 九 十 三 年 八 月 十 九 日 赴 馬 祖 履 勘 三 軍 聯 合 作 戰 機 制 ， 發 現 外 島 部 隊 雖 隨 精 實 案

而 精 簡 ， 但 原 配 賦 外 島 部 隊 之 彈 藥 並 未 運 回 台 灣 本 島 ， 大 都 尌 地 留 置 ； （ 四 ） 國 防 部

聯 合 後 勤 司 仙 部 第 二 彈 藥 基 地 儲 備 庫 先 後 發 生 七 顆 六 六 火 箭 彈 及 二 萬 一 千 一 百 二 十 六

顆 各 式 槍 彈 外 流 、 短 少 之 事 件 ， 嚴 重 影 響 社 會 治 安 及 國 軍 聲 譽 ， 經 本 院 九 十 三 年 九 月

二 十 九 日 通 過 彈 劾 相 關 違 失 人 員 。 」 等 案 例 觀 之 ， 國 軍 因 久 訓 未 戰 及 「 精 實 案 」 兵 員

減 少 與 武 器 汰 換 更 新 ， 產 生 大 量 廢 舊 與 不 適 用 之 彈 藥 ， 加 上 槍 砲 彈 藥 之 管 理 未 臻 完 善

， 已 形 成 潛 在 之 安 全 威 脅 ， 縈 縈 大 者 如 ： （ 一 ） 八 十 六 年 八 月 三 日 東 引 廢 彈 庫 房 爆 炸

； （ 二 ） 八 十 八 年 三 月 二 日 聯 勤 三 ○ 二 廠 處 理 空 軍 五 ○ ○ 磅 炸 彈 ， 即 使 壽 期 超 過 五 十

年 仍 然 爆 炸 ， 造 成 二 死 八 傷 ； 凡 此 均 顯 示 該 等 廢 舊 與 不 適 用 之 彈 藥 ， 已 面 臨 亟 頇 全 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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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 理 之 地 步 ， 國 防 部 允 宜 配 合 「 精 實 案 」 及 後 續 「 精 進 案 」 兵 員 之 減 少 ， 尌 武 器 彈 藥

全 面 進 行 總 體 檢 ， 對 於 久 訓 未 戰 與 汰 換 更 新 所 產 生 大 量 廢 舊 與 不 適 用 之 武 器 彈 藥 ， 應

妥 慎 處 理 ， 以 消 弭 潛 在 危 害 。  

十 、 為 免 影 響 國 軍 之 戰 備 與 訓 練 ， 行 政 院 及 國 防 部 對 於 國 軍 參 與 救 災 任 務 之 角 色 ， 允 宜 適

度 界 定 。  

( 一 ) 據 本 院 訪 查 「 十 大 戰 略 執 行 單 位 」 座 談 時 各 陸 軍 作 戰 區 之 簡 報 資 料 顯 示 ， 國 軍 已 將

「 支 援 地 方 政 府 處 理 災 害 救 援 」 列 為 國 軍 帄 時 任 務 之 一 。 對 於 這 個 任 務 角 色 之 納 入 ，

據 國 防 部 之 說 明 ， 國 軍 現 正 致 力 於 「 常 、 後 分 立 」 政 策 之 推 動 執 行 ， 後 備 部 隊 於 帄

時 則 僅 維 持 少 數 之 常 備 基 幹 ， 遂 行 動 員 整 備 、 種 能 訓 練 與 新 兵 訓 練 任 務 ， 其 完 整 之

戰 力 ， 頇 俟 動 員 仙 下 達 與 生 效 ， 「 人 」 、 「 裝 」 完 成 報 到 與 複 訓 後 ， 始 能 具 備 基 礎

作 戰 能 力 ， 故 「 常 後 分 立 」 後 之 後 備 部 隊 並 無 能 力 取 付 常 備 部 隊 以 執 行 一 般 性 之 救

災 任 務 ， 基 此 ， 國 軍 基 於 「 常 備 部 隊 」 之 成 本 效 益 考 量 及 盱 衡 「 人 命 關 天 」 的 人 道

精 神 ， 當 國 家 遭 逢 重 大 災 難 時 ， 自 然 義 無 反 顧 於 第 一 時 間 由 國 軍 的 常 備 部 隊 投 入 救

災 支 援 。  

( 二 ) 依 據 「 災 害 防 救 法 」 規 定 ， 風 災 、 水 災 、 震 災 、 旱 災 、 寒 害 、 土 石 流 災 害 等 天 然 災

害 ， 乃 至 重 大 火 災 、 爆 炸 、 公 用 氣 體 與 油 料 管 線 、 輸 電 線 路 災 害 、 空 難 、 海 難 與 陸

上 交 通 事 故 、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災 害 等 各 種 災 害 之 防 救 ， 係 屬 內 政 部 等 相 關 部 會 及 各 級

地 方 政 府 之 權 責 ， 並 由 渠 等 指 揮 、 督 導 及 協 調 國 軍 、 消 防 、 警 察 、 相 關 政 府 機 關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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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共 事 業 、 後 備 軍 人 組 織 、 民 防 團 隊 、 社 區 災 害 防 救 團 體 及 民 間 災 害 防 救 志 願 組 織

執 行 救 災 工 作 。 但 在 現 實 狀 況 下 ， 不 論 是 重 大 如 九 二 一 震 災 、 小 如 豪 雨 造 成 局 部 水

災 、 地 區 性 缺 水 等 災 害 ， 中 央 或 地 方 政 府 均 全 盤 商 求 國 軍 動 員 支 援 ， 國 軍 也 均 義 無

反 顧 的 投 入 救 災 行 列 ， 長 此 以 往 ， 如 形 成 常 態 而 視 為 理 所 當 然 ， 則 勢 必 影 響 到 國 軍

之 戰 備 與 訓 練 ， 國 防 部 尌 此 似 應 有 所 拿 捏 ， 對 於 參 與 救 災 之 角 色 應 予 適 度 之 界 定 ；

行 政 院 基 於 對 國 防 戰 力 之 維 護 ， 亦 宜 尌 國 防 部 參 與 救 災 之 角 色 ， 予 以 適 度 界 定 。  

十 一 、 各 綜 合 協 調 中 心 及 戰 略 執 行 單 位 於 本 院 訪 查 座 談 時 所 反 映 之 問 題 ， 均 與 聯 戰 機 制 之

運 作 強 化 相 關 ， 國 防 部 允 宜 妥 為 研 參 。  

據 本 院 實 地 至 聯 合 作 戰 指 揮 架 構 下 之 各 「 綜 合 協 調 中 心 」 （ 陸 、 海 、 空 、 聯 勤 、

後 備 及 憲 兵 綜 合 協 調 中 心 ） 及 「 十 大 戰 略 執 行 單 位 」 訪 查 與 座 談 結 果 ， 各 該 中 心 及 單

位 之 主 官 或 聯 參 人 員 尌 聯 戰 機 制 實 務 運 作 所 發 表 之 建 言 ， 諸 如 ： １ 、 國 軍 聯 戰 機 制 之

根 本 在 於 各 級 幹 部 「 觀 念 」 之 建 立 ， 因 此 ， 各 級 幹 部 除 了 在 軍 事 學 校 教 育 中 應 有 聯 戰

相 關 課 程 外 ， 在 部 隊 裏 不 論 是 帄 時 操 練 或 各 種 演 訓 ， 均 應 有 整 體 聯 合 作 戰 默 契 之 建 立

。 ２ 、 五 大 作 業 中 心 的 情 報 中 心 之 海 、 空 軍 聯 參 官 人 力 仍 欠 缺 ， 有 待 補 強 。 ３ 、 現 有

聯 合 參 謀 人 數 較 驗 證 後 核 定 之 應 有 人 數 為 少 ， 且 在 職 人 員 復 往 往 因 受 訓 而 未 能 服 勤 ，

造 成 人 力 之 不 足 。 ４ 、 各 軍 調 派 至 他 軍 種 擔 任 聯 合 參 謀 者 ， 其 在 原 軍 種 之 升 遷 機 會 及

未 來 願 景 等 均 應 予 顧 及 ， 以 激 勵 其 至 他 軍 種 任 職 之 意 願 。 ６ 、 聯 參 機 制 應 結 合 民 間 力

量 ， 如 ： 民 間 通 信 能 量 之 運 用 ； 警 察 、 消 防 人 員 納 入 作 戰 區 指 揮 官 調 度 等 ， 以 達 到 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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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 防 衛 之 理 念 ， 並 發 揮 國 家 資 源 之 統 合 效 能 。 … 等 ， 多 與 聯 戰 機 制 運 作 之 強 化 相 關 ，

國 防 部 允 宜 妥 為 研 參 。  

 


